
 馬偕醫學院推廣教育報名表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護理學系 

二年制學士在職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 開課宗旨： 

 本課程屬學分班，需全程參與所修讀學分之課程。在課程性質上均屬於補

強護理臨床能力知識技能之科目，開設之目的乃因應國內在職護理人員流

失，提供在職護理人員進修機會，並促進護理人才留任。學員修業期滿且成

績及格者，由本校教務處發給推廣教育進修學分證明書，其成績抵免依各大

學抵免規定辦理。 

二、 招生對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護理專科學校畢業，或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

歷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護理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以

上限護理系科、組）本科系。 

(二) 有護士證書或護理師證書者。 

三、 招生人數： 

一班至多 55人。 

四、 預定開班起迄日期： 

110年 02月至 110年 07月，詳細課程時間依學員選修課程之上課時間為

準。 

五、 報名日期： 

110年 01月 18日至 110年 02月 05日止 

六、 報名方式： 

一律採通訊報名，請於 110年 2 月 5日(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備妥以下

文件（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或蓋章）以掛號郵寄至【252】新北市三

芝區中正路三段 46號  馬偕醫學院教務處綜合服務組 (護理學系二年制學士

在職推廣教育學分班)收。 

(一)舊生報名： 

1. 所需各項表件如下：（請依序以迴紋針裝訂於左上角，報名資料一經

收件後，概不受理補件） 

(1)報名表 

(2)在職進修同意證明 

2. 俟本校護理學系通知後，至金融機構繳款。 

(二)新生報名： 

1. 所需各項表件如下：（請依序裝訂，報名資料一經收件後，概不受理

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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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表 

(2)光面 2吋照片 1張 

(3)護理師或護士證書影本 

(4)學歷證書影本 

(5)在職證明(無規定格式，由機構提供，109年 1月後開立) 

(6)在職進修同意證明，並請於 2月 5日內(郵戳為憑)寄至本校護理

學系。 

2. 俟本校護理學系通知後，至金融機構繳款。 

 

七、 上課地點：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綜研大樓第二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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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授課師資：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等級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醫護英文 2 
熊誼芳 助理教授 護 理 學 系 專任 

洪佳黛 助理教授 護 理 學 系 專任 

護理倫理與法律 2 
熊誼芳 助理教授 護 理 學 系 專任 

黃升苗 副教授 護 理 學 系 專任 

婦女健康 2 吳德玉 助理教授 護 理 學 系 專任 

藥理學 2 

王士維 教授 醫 學 系 專任 

鍾鏡湖 教授 醫 學 系 專任 

李君曜 助理教授 護 理 學 系 兼任 

李安生 副教授 醫 學 系 兼任 

 

九、 課程規劃：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每週二 上課時間 負責教師姓名 

醫護英文 2 10:20-12:00 熊誼芳 

護理倫理與法律 2 13:10-14:50 熊誼芳 

婦女健康 2 15:00-16:40 吳德玉 

藥理學 2 17:30-19:10 王士維 

 

十、 收費標準： 

(一) 報名費 300元整(馬偕紀念醫院員工、本校教職員生及舊生免收報名費)。 

(二) 每學分 3,000元整，依學生修習之學分總數收費。 

(三) 雜費 3,000元整。 

 

十一、 退費辦法：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條及馬偕醫學院各項推廣教育

作業章程規定辦理。 

(一) 學員報名繳費後申請退費，報名費一律不退回。 

(二)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 

各項費用之九成。 

(三)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

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四)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五)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六)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二、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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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事宜請洽詢本校護理學系：(02)2636-0303轉 1301 陸怡佳小姐。 

(二) 報名事宜請洽本校教務處綜合服務組：(02) 2636-0303轉 1124 康郁玫小

姐。 

(三) 若未來修習本校護理學系學是二年制在職專班，已修習之相關科目及格學分

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有關規定酌予抵免。 

(四) 本班學員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或推廣教育證明書，

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五) 學員缺課時數每科達（含）三分之一，不發給該科成績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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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推廣教育選讀修課報名表 

 

 

報名表請務必採【A4】單面列印，謝謝!

109 學年 第  2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連絡手機  

E - M A I L  

選

讀

修

課

資

料 

科目名稱 / 學分數 
選修 

勾選 
科目名稱 / 學分數 

選修 

勾選 

醫護英文 / 2學分  護理倫理與法律 /  2 學分  

婦女健康 / 2學分  藥理學 / 2學分  

-    

共計:________學分 
應繳費用:         學分 * 3,000元 + 雜費3,000元 + 報名費      元         

= 新台幣             元 

繳

費

標

準 

1. 報名費 300元整(馬偕紀念醫院員工、本校教職員生及舊生免收報名費)。 

2. 每學分 3,000元整，依學生修習之學分總數收費。 

3. 雜費 3,000元整。 

注

意

事

項 

1. 報名時請詳閱招生簡章。 

2. 報名表請以正楷填寫清楚。 

3. 學員每學期至多修18學分。 

4. 報名資料請於 110 年 02 月  05 日前，掛號寄至「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3段46號 馬偕

醫學院教務處綜合服務組 (護理學系二年制學士在職推廣教育學分班)」收(以郵戳為憑) 

5. 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均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繳交資料確認 

□ 相片1張    □ 學歷證件影本    □ 相關證件影本 

身份證正面黏貼處 身份證反面黏貼處 



 馬偕醫學院推廣教育進修同意書  

※在職推廣教育學分報名用 

 

                                                 （機構全銜）  

在職人員進修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二年制學士在職推廣教育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班 

同意書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職 稱  

同 意 內 容 本單位確認上列各欄所填均屬事實，並同意該員在職進修，如有不實或
偽造，願負一切有關法律之責任，概無異議。 

服
務
單
位 

單 位 名 稱  

主 管  

地 址  

電 話  

一、本單位同意該員在職進修。 

 

 

 

【蓋單位主管印信處】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